
证券代码：600999� � �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 2015－02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准开展黄金现货合约

自营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2 月 13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黄金现

货合约自营业务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5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关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黄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的无异议函》（机构部函

[2015]703 号）。 根据该函，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开展黄金现货自营业务试点无异

议。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并严格按照相关业务规

则和监管要求开展上述业务。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544� � �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6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归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23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4-012 号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将上述人民币 5,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将上述超募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

构及保荐代表人。 至此， 公司本次运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结

束。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ST 大荒 公告编号：2015-01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 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值， 已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条第

（一）项等的规定，如果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上海证券交

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决定

如果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 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

2014�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始日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

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历次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首次披露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第二次披露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公司已发布了 2014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详见公告：2015-012 号），目前审

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公司经审计后的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2014

年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50� � �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5-041

债券代码：122083� � �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恢复上市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债券恢复上市起始日：2015 年 3 月 26 日

● 恢复上市后的公司债券简称为：11 天威债；债券代码为：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因 2012 年、2013 年连

续亏损，公司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自 2014 年 3 月 21 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暂停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更名为 " 天债暂停 "。

2015 年 3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 2014 年年度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大信审字[2015]第 1-00107 号）。 201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9,

504.2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0.78 万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恢复公司债券上市交

易的议案》。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公司债券

恢复上市交易的申请》。

日前，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恢复上市的通知》。 根据通知，公司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

券自 2015 年 3 月 26 日恢复上市， 债券简称由 " 天债暂停 " 变更为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为 "122083"。

在本公司债券恢复上市后，公司将继续履行有关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规定的有关义务。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436�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019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发布了《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02），公告内容如下：本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森香港 "）与 FineLine�

PCB(Cyprus)� Ltd.（以下简称 "FLP"）签署了《关于 Fineline� Global� PTE� Ltd.30%

股权的收购框架协议》， 子公司兴森香港计划从 FLP 处收购其持有的 Fineline�

Global� PTE� Ltd.(以下简称 "Fineline")30%的股权。 现将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5 年 3 月 20 日， 子公司兴森香港与 FLP 签署了正式收购协议， 以总价

2018.25 万美元的价格取得 Fineline30%的股权。 根据协议约定，兴森香港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以现金形式向 FLP 支付了首期收购股权款 （尾款将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前支付完毕），至此正式取得了标的公司 Fineline30%的股权。 此次交易完成

后子公司兴森香港现合计持有 Fineline60%的股权，拥有 Fineline 的控股权。 同时

公司增派邱醒亚先生、钱进先生出任 Fineline� Global� PTE.Ltd.董事职务，Fineline�

Global� PTE.Ltd.董事会成员由原来的四名增加至五名，其中本公司占三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4 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华包

B

股票代码

2009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映辉 江卓文

电话

0757-83992076 0757-83992076

传真

0757-83992026 0757-83992026

电子信箱

yyh-hxbz@chinapaper.com.cn jzw-hxbz@chinapaper.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3,552,698,716.17 4,006,109,812.66 -11.32% 3,646,702,2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284,859.23 79,060,852.74 5.34% 268,480,43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027,427.75 31,046,179.76 80.46% 51,677,12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9,890,329.98 821,251,323.61 -41.57% 19,164,59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16 0.00%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16 0.00%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4.61% 0.09% 16.55%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6,434,127,025.51 5,773,266,460.61 11.45% 6,429,081,65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2,763,910.47 1,729,936,978.68 4.79% 1,706,059,800.96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8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3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华新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20% 329,512,030 329,512,03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51% 2,561,991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2% 2,113,219 0

詹长城 境内自然人

0.32% 1,629,000 0

吴奋强 境内自然人

0.25% 1,249,288 0

佛山市禅本德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139,420 1,139,420

张美兰 境内自然人

0.20% 988,901 0

朱世杰 境内自然人

0.20% 987,472 0

陈慈柔 境内自然人

0.19% 969,409 0

马泽琪 境内自然人

0.19% 959,7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回顾 2014 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始终面临多方面的不稳定性，特别是欧洲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弱于

预期。我国经济增长也继续放缓，年度 GDP增长 7.4%，增速创二十四年来的新低。造纸行业作为一个与国民

经济相关度高的基础工业，在 2014年更是困难加重。 加上近期国内消费需求增速下滑，对包装纸特别是高

档白卡纸市场需求有很大影响。而近两年及今后几年，国内各类白卡纸新增产能继续集中释放，产能的快速

增长与需求的缓慢增加对比差距较大，这些因素都给公司经营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此外，我国新环保法的施行，排放标准的提升，高端消费的疲软，招工难度的加大，平均工资的不断抬升

等，都会给生产经营带来持续压力。

2015年，国内经济的政策面和改革因素将继续支撑经济的增长。造纸行业整体在 2015年开始也将进入

去产能化周期，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趋于下滑，企业扩张结束。对于包装纸子行业，尤其是白卡纸，产能过快增

长和释放的问题会持续困扰市场。但在结构上，不同细分子行业的供求关系差异较大，这将是公司继续保持

盈利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严峻的外部经营形势下，粤华包将继续坚持“创新求变、转型升级、整合发展” 的经营策略，通过创新

转型，研发新品种和开拓新市场，打造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特色的产品，从而稳固竞争优势；通过对资产的

优化整合，提升发展空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40号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等具体准则， 自 2014

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 7月 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2014年 7月 1日和 2014年 7月 23日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于 2006年 2月 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和于 2014年 7月

23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

详见公司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六日披露的编号为 2014-048的公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本公司的子公司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进入关闭清算阶段，对其全资子公司佛山华纸废纸回收有

限公司办理清算注销手续，于 2014年 11月 17日在广州日报上刊登工商注销公告。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200986� � �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 � �公告编号：2015-002

债券代码：112130� � � �债券简称：12�华包债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

在佛山市季华五路经华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3月 1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 8名，以委托方式出席的董事 1名，其中董事黄欣先生因公务出差不能亲自

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童来明先生行使董事权利。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童来明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4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二、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财务报告内容请参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

三、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14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80,399,606.02 元（人民币，下同）,

按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039,960.60元，本年度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2,359,645.42元。 加上母公司

期初未分配利润 712,470,093.33元,减去 2013年度分配的利润 0元，即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784,829,738.75元。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年第七次会议制定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年 -2014 年）》有关

精神，“公司未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公司提出以下分红方案供各位审议：

公司拟以 201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50,542.5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采取此方案支付现金股利 7,581,375元。 分红金额占

公司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净利润的 10.48%。 该方案实施之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77,248,363.75元，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对于公司董事会建议以 201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50542.5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5元（含税）的分配方案，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广大股东的利

益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以 9� � � 票赞成， 0� � � 票反对， 0� � �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五、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报告请参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内容。

六、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经营预算与工作

计划；

七、董事会在 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议案时，5名关联董事童来明、季向东、洪军、黄欣、叶蒙均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3、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降低采购成本，促进公

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 票反对， 0� �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年度 -2017年度）；

该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 年度

-2017年度）》；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有序开展，满足公司对运营资金和发展资金的需求，根据本公司《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八章有关规定，公司计划在 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度为 40 亿元

（含流动资金借款、项目借款、并购借款及子公司借款，授信可在年内循环使用）。 在此额度范围内，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根据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融资额度，同时在不突破上述授信额度内用款，授权董事长童

来明先生与银行签署相关融资申请、合同、协议等文书。

十、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从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期间，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8亿元的借款担保总额。 由于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

提供的担保， 因此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在 2014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近年来,公司经营规模逐年扩张，新产能逐步投产，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将逐步增加。 董事会批准公

司未来一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的借款担保,占公司净资产的 154.46%，这将有利

于各子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以及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2、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均为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华

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资产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没有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4年度累计对外担保事项、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发表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合计为 25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 7.69亿元，占公司 2014年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2.42%。

2、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

3、公司在报告期内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

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除前述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2014年度公司无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也无

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4、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十一、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该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已建立，内部控制活动基本涵盖了所有营运环节，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等重点活动

的控制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十二、董事会在 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4�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 票弃权，

审议通过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该风险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三、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一）修改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4]19�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公司章程》的具体修订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4]19�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下列“修订后”以粗斜体显示的文字为增加、修改的内容）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八十一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

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

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八十一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

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

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

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2

第八十三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

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

第八十三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前提下，通

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原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以粗斜体显示的文字为增加、修改的内容））：

修改前：“第五十五条 。。。。。。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书面形式———包括信函、传真等，通知各位董事，但临时董

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在全体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受任何限制。 ”

修改后：“第五十五条 。。。。。。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应于会议召开五日前以书面形式———包括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通知各位董

事，但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在全体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受任何限制。 ”

上述议案需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董事会以 9� � �票赞成，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4 年度审计费

用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的有关决定， 公司董事会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有关收费标准和工作

量，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费用为 115万元人民币、内控审计

报告审计的费用为 35万元人民币。

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请留意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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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

在佛山市季华五路经华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送达各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晓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监事会以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监事会以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监事会以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监事会以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根据《证券法》第 68条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并

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4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监事会以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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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本公司(或“公司”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华新彩印：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红塔仁恒：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

珠海华丰：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金鸡化工：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新进出口：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龙邦投资：龙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中物投：天津港保税区中物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冠豪高新：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诚通物流：广东诚通物流有限公司

利乐佛山：利乐包装（佛山）有限公司

华新发展：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由于经营需要，本公司之子公司华新彩印、红塔仁恒、珠海华丰、金鸡化工拟与中国纸业、中国纸业下属

的龙邦投资、天津中物投、冠豪高新以及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诚通物流，签订日常经营关联交

易协议，并计划于 2015年 5月 1日至 2016年 4月 30日向中国纸业及其下属的龙邦投资、天津中物投、冠豪

高新采购木浆、废纸、食品级白卡纸以及燃煤，并委托诚通物流提供物流运输、仓储等服务，向华新发展租赁

办公场所，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32,627.77 万元；同时，由于经营需要，本公司子公司计划向中国纸业、冠豪高

新、诚通物流销售商品和出租建筑物预计不超过 1,145万元。 上述两类交易合计不超过 33,772.77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已经由 2015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童来明、季向东、洪军、黄欣、叶蒙回避了表决。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经过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1,812,763,910.47 元， 本次交易预计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8.63%，因此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基本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预计金额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预计金额

2014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木浆、

废纸、 化工原料、纸

品、煤炭、动力等）

中国纸业

150,000,000 63,000,000 145,922,526.89 7.83

1

华新进出口（废

纸）

— —

2,178,617.16 100

华新进出口（成

品纸）

— —

108,218.97 0.07

冠豪高新

487,350.43 220,940.17 487,688.59 0.33

龙邦投资

5,000,000 20,000,000

— —

天津中物投

44,000,000 22,000,000 66,201,848.87 83.54

小计

199,487,350.43 105,220,940.17 214,898,900.48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诚通物流

14,000,000.00 7,000,000.00 21,897,955.85 16.93

小计

14,000,000.00 7,000,000.00 21,897,955.85 16.93

租赁关联人提供的建

筑物

华新发展

379,600.00 189,800.00 569,400.00 63.89

小计

379,600.00 189,800.00 569,400.00 63.89

购买方向 合计

213,866,950.43 112,410,740.17 237,366,256.33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中国纸业

6,000,000.00 3,000,000.00

— —

华新进出口 — —

903,029.40 0.00

冠豪高新

800,000.00 400,000.00 754,222.21 0.03

龙邦投资 — —

74,379,473.02 97.32

小计

6,800,000.00 3,400,000.00 76,036,724.63

—

向关联人出租建筑物

诚通物流

830,000.00 420,000.00 1,256,863.00

—

小计

830,000.00 420,000.00 1,256,863.00

—

出售方向 合计

7,630,000.00 3,820,000.00 77,293,587.63

—

全部关联交易 合计

221,496,950.43 116,230,740.17 314,659,843.96

—

1

本比例为该项目占公司采购烟煤与木浆合计金额的比例。

（三）本年年初至 2月 28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计

购买方向

向关联人采购（木浆、废纸、化工原料、纸品、

燃料和动力等）

中国纸业

70,063,723.55

冠豪高新

169,335.21

龙邦投资

-

天津中物投

13,460,553.5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诚通物流

4,661,422.80

接受关联人租赁服务 华新发展

94,900.00

购买方向 合计

88,449,935.09

销售方向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材料

中国纸业

-

冠豪高新

-

岳阳林纸

2,228,860.70

向关联人出租建筑物 诚通物流

928,831.08

出售方向

3,157,691.78 3,157,691.78

关联交易 合计

91,607,626.8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关联方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单位：万元）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中国纸业

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重要工业品生产

资料的投资开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

材、水泥、化轻原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及

其制品、服装、纸张、橡胶、轮胎、机电产品、

电线、电缆、汽车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403,300

童来明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

路丙号楼

710

龙邦投资 投资和控股

1

万港币 童来明

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06

号

64

层

天津中物投

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国际贸易，咨询

服务，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投资，投资管理。

3,000

赵东辉

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

路

88

号

冠豪高新

生产和销售热敏传真纸及其原纸、 无碳复

写纸及其原纸、微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

表格纸、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真纸以及

从事商业表格印刷等业务。

119,028.00

童来明

广东省湛江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区

区乐怡路

6

号

诚通物流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仓储、代理报关；

纸浆、纸及纸制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普

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2,250

李向阳

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508

号红塔仁恒公司

办公楼

5

楼南侧东面

办公室

华新发展

生产、制造、经销包装材料，造纸、电缆、电

线、新型材料；经销：包装机械及维修、放大

器及配件、装饰材料、饮料；信息咨询等业

务

45,793.00

童来明

佛山市禅城区经华大

厦

20

楼

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审计

年度

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国纸业

2013

年

3,365,350.50 1,187,317.73 1,856,955.05 10,851.23

龙邦投资

（港币折算为人

民币）

2013

年

38,232.02 23,974.45 14,956.11 553.81

天津中物投

2013

年

28,038.34 1,262.28 79,736.14 -373.52

冠豪高新

2013

年

297,923.74 167,444.00 94,573.45 15,382.93

岳阳林纸

2013

年

1,732,780.84 537,118.92 660,956.21 1,936.39

诚通物流

2014

年

5593.94 2954.26 9526.58 365.80

华新发展

2013

年

580,922.03 329,781.66 400,610.98 9,436.95

备注：关联方数据为其合并财务数据。

2、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上述交易的对手方中国纸业持有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 66.7874%的股权，因此中国

纸业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龙邦投资为中国纸业之全资子公司，天津中物投、冠豪高新为中国纸业之控股

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上述中国纸业、华新发展、龙邦投资、天津中物投、冠豪高新均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诚通物流的控股股东“中国物流公司”是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属下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之实

际控制人中国纸业同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诚通

物流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中国纸业、天津中物投、冠豪高新、华新发展、冠豪高新、诚通物流的经营

状况稳定，经营规模较大，经营历史较长，实力较强，风险小，对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此

外，龙邦投资是中国纸业的全资子公司，其设立的目的是专门从事境内外贸易和投资业务，作为中国纸业在

香港的贸易和投资平台。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 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在交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关联方采购的价格不高于关联方对

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与关联方销售的产品价格不低于公司向其他第三方的交易价格。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合同待股东大会审批后，在开展具体交易时签署。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要与之签订协议，其结算方式为按协议规定进行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向关联方采购可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强化集中采购优势，提高集中采购的效率，降低采购、物

流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也有利于扩大子公司产品销售，拓

宽销售渠道。

2.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华新彩印、红塔仁恒、珠海华丰、金鸡化工正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所

需，且上述子公司将与各关联方维持正常的业务往来。

3、交易以公平、互利为前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红塔仁恒、珠海华丰、金鸡化工和华新彩印正常开展业

务所需，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情况：在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之前，公司就该事项通知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出具

了事前认可函，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童来明、季向东、洪军、黄欣、叶蒙均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3、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降低采购成本，促进公

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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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共 9 名董

事出席，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包括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下同）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简称“红塔仁恒”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简称“珠海华丰” ）、珠

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简称“金鸡化工”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简称“华新

彩印”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8亿元的借款担保总额。

上述担保事项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属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担保，因此上述担保事项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计划

公司拟于 2015年 5月 1日至 2016年 4月 30日期间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

的借款担保。

本公司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如下表：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控股

比例

拟担保额度

（人民币亿元）

1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珠海华丰纸业有限

公司和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41.9653% 22

2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 2

小计

24

3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

有限公司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100%

4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

51%

合计

28

其中，红塔仁恒对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4亿元，根据实际需要在上述两家子公司之间调配使用。

（三）上述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向供应商采购货物及对外投标时，公司将在上述

额度内给予连带责任担保。 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具体实施时每笔担保合同需经公司

董事会或红塔仁恒董事会批准后披露。 上述担保全部实施后，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将达到 28 亿元人民

币,�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54.46%，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二、请求批准事项

（一）请求批准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28亿元的额度内对上表所述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请求批准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可在上述总担保额度内，对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限额进行调剂；以及

可以将对子公司及其对应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在子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亦可对未列入

表中的其它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但单笔担保金额应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发的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中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 请求批准同意上述担保额度及调剂使用事项在 2015�年度（自 2015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日）适用。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年 2月 11日，注册资本 24,360.9909万美元。 注册

地址：珠海市前山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高档包装纸板。红塔仁恒属于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41.9653%的股权。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年 6月 18日，注册资本 98,45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

港经济区高栏石化区。 法定代表人：季向东。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档纸及纸板。 该公司为珠海经济特区

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6月 28日，注册资本 6,927.1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

栏港经济区高栏石化区。法定代表人：季向东。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羟基丁苯胶乳、超细重质碳酸钙

（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该公司为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红塔仁恒持股

比例为 51%。

2、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 29日，注册资本 1280万美元。注册地址：佛山市

禅城经济开发区罗格围园区科洋路 3号之 1之 10。法定代表人：陈加力。经营范围：加工、印刷包装装潢印刷

制品，产品内外销售。 本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属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子公司 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

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华新（佛山）

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

彩色包装及

标签印刷

USD1,280

万美元

406,379,864.35 197,977,085.69 251,662,328.03 11,476,582.16 10,376,801.73

珠海经济特

区红塔仁恒

纸业有限公

司

(

合并

)

白卡纸、液体

食品包装原

纸

USD24,360.9909

万美元

5,196,864,797.69 2,696,305,805.18 3,186,263,078.91 139,737,061.02 134,146,834.91

珠海金鸡化

工有限公司

胶乳、碳酸钙

6,927.19

万元

218,880,367.29 200,418,491.61 323,730,936.76 42,051,970.29 35,897,456.03

珠海华丰纸

业有限公司

白卡纸

98,456

万元

2,356,598,348.14 961,613,377.75 1,412,835,576.11 15,808,076.35 24,063,292.82

三、担保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

定。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通过如下措施控制担保风险：

（一）严格风险评估，并设立对外担保控制限额。 通过严谨的授信风险评估，确定各子公司最高风险承

受能力，并设置总体担保额度控制在人民币 28亿元之内。

（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资金集中结算模式，强化结算中心职能，突显资金实时监控的优势，对下属控

股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公司实时掌握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担保

风险情况，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逐年扩张以及多个扩建项目陆续投产，2015年公司的资金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公司

拟于 2015年 5月 1日至 2016年 4月 30日期间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亿元的担保。

根据本公司和各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方案有利于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

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以及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红塔仁恒、珠海

华丰、金鸡化工的经营状况正常，资产优良，公司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

控制的范围之内。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红塔仁恒及其子公司珠海华丰和金鸡化工，以及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新彩印提供担保，并同意将上述担保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中，本公司已就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应按持股比例共

同承担对子公司的贷款担保责任事项进行了沟通，结果如下：

1、金鸡化工的其他股东金猴国际化工（香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5%）、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24%）将会在实际担保发生时，按股权比例分担对金鸡化工的担保额，承担应有的义务。

2、红塔仁恒其他股东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对此次融资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原因如下：(1)、由于国家烟草

专卖局相关规定（国烟财〔2006〕736号）迫使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

限公司未能承担为其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责任；(2)、 红塔仁恒公司的其余少数股东龙邦国际有限公司

和新加坡仁恒工业有限公司均为境外法人，境内金融机构未能对其资信能力进行系统评估，因此上述境外

法人均不能作为担保主体。 由于上述原因本公司将承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责任。 上述担保不存在提

供反担保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由于被担保人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公司对其具备绝对控制权。 另外本公司为红塔仁恒的第一大股东，该公司董事会 7个席位中的其中 4

名董事由本公司派出，董事长由本公司提名，经董事会一般选举产生；总经理与财务负责人由本公司推荐，董

事会通过一般表决决定任免。 综上所述，公司对本次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控股子公司均有绝对控制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近年来,公司经营规模逐年扩张，新产能逐步投产，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将逐步增加。 董事会批准公

司未来一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的借款担保,占公司净资产的 154.46%，这将有利

于各子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以及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2、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均为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华

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资产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没有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 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1,812,763,910.47 元， 而公司到

2014年 12月 31日止，本年度经股东大会集中审批的担保额度为 25亿元，经董事会事后逐笔审批的对子公

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下级子公司，下同）担保额度合计 17.84亿元，其中子公司之间互担保

额度 1亿元；未解除担保责任的对外担保余额（即实际使用的担保额）为人民币 7.69亿元，全部为对子公司

的担保，实际使用担保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42.42%，占股东大会已审批担保额度的 30.76%，占董事会逐笔审

批额度的 43.11%。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2015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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